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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独立的侵权责任法与相邻法域的冲突和协调

曾　祥　生

[摘　要] 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通常是一个整体 ,每一领域的变化和创新都影响着其相邻

领域的法律 ,而就变化与创新自身的内容和体系设计而言 ,它也受到相邻法域的限制与影响 。

独立后的侵权责任法必然给现行法律的秩序与职能划分带来冲击 ,与相邻领域法律在调整范

围上的重合与冲突无可避免。对民事权利的救济是整个社会中多种规范的共同任务 ,侵权责

任法只是权利救济的通则而非全部 ,担任着普通法的角色;各种权利宣示法中的救济规范同样

构成侵权责任法的渊源 ,成为侵权法的特别法 ,在各自的领域中发挥着保护民事权利的作用;

有关侵权责任的法律适用 ,应本着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规则处理;对于源于违反公法的侵权责

任如国家赔偿 、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等 ,侵权责任法不应将其排斥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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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侵权责任法独立地位及其调整范围的争议

作为权利之法的民法 ,由人身权法 、物权法 、债法 、知识产权法 、侵权法等构成。人身权法 、物权法 、

债法 、知识产权法是权利宣示法 ,规定民事主体享有的各项权利 ,组成一个严密的权利体系 ,宣示人们所

享有的各种权利 ,同时也为民事主体提供行为指南 。而侵权法作为权利救济法 ,它不主动介入民事主体

活动 ,只当发生权利损害时才发挥其保护权利的作用 。权利法宣示权利 ,救济法保护权利 ,二者相辅相

成 ,共同成就民法的权利法属性。

在大陆法国家 ,从《查士丁尼法学阶梯》开始 ,侵权法一直附庸于债法(law of oblig ations),历时已

1500余年。《法国民法典》将债分为契约或合意之债与非因合意而发生之债两类 ,后者包括侵权行为 ,

“侵权行为与准侵权行为”是“非因合意而发生的债”一章的一节 ,该节的第 1条(法典第 1382条)规定:

“任何行为使他人受损害时 ,因其过失而致行为发生之人 ,应对他人负赔偿责任” 。《德国民法典》的“侵

权行为法律规则与诸如买卖和借贷等契约规则处于同等地位。由于契约和侵权行为都产生一方当事人

对另一方当事人的请求权 ,因此 ,各种契约和侵权行为分别成为债权法各章节的内容”
[ 1]
(第 162 页)。归

纳大陆法国家侵权法规范的立法模式 ,大致可分为三种:第一 ,侵权法主要规范规定在债法的一个特别

部分 ,而且通常是放在另外两种法定之债(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的后面 ,如德国 、希腊 、意大利和西班

牙;第二 ,侵权法主要规范规定在债法总则部分 ,如荷兰和葡萄牙;第三 ,侵权法主要规范编在“取得财产

的各种方法”或“个人财产法”之一部分 ,如法国 、比利时和卢森堡
[ 2]
(第 15 页)。但不管是哪一种立法模

式 ,侵权法规范始终都没有脱离过债法的窠臼 , “无论是在法学著作中还是在大学课程中 ,侵权行为都未

被视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领域 ,而几乎总是被作为债法论著和课程的一部分 。这一点颇让普通法律师感

到惊奇”
[ 1]
(第 1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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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法典起草过程中 ,我国民法学界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侵权法不能再沿袭大陆法系的传统模式 ,

都认为英美法系侵权行为法在法律体系中具有独立地位的做法具有更大的吸引力。立法机关顺应了主

流学者的意见 , 《侵权责任法》已于 2009年 12月 26日正式颁布 。正如学者所指出 ,这部法律的诞生 ,开

具了大陆法系侵权立法模式的先河 ,并“代表着未来民法发展的方向”[ 3](第 19 页)。

从传统债法中独立出来的侵权责任法必然给现存法律的秩序与职能划分带来冲击。侵权法要发挥

保障私权功能 ,首要问题便是哪些权利或利益可以纳入侵权责任法的调整 ?就此问题 ,在立法时曾展开

过热烈讨论 ,学界提出了一般条款 、列举式 、一般条款+列举等诸多不同方案 ,现行立法采纳的方案是

“侵害民事权益 ,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第 2条)。这就是说 ,依现行法 ,独立的侵

权责任法的调整对象包括权利和利益两个方面。从权利效力所及范围看 ,私权分为绝对权与相对权 ,两

者的区别点正好大致对应了学者提出的侵权法与合同法各自的管辖区域 。问题在于 ,对绝对权的民事

救济是否皆依侵权责任法为依据? 同时 ,相对权虽为仅得对特定人主张的权利 ,是否意味着一概排斥在

侵权法救济之外 ?在私法范围内 ,独立后的侵权责任法应如何协调与私法其他部门的关系 ,是侵权责任

法应面对的第一个问题。

二 、侵权责任法调整范围在私法内部的冲突与协调

(一)与合同法

大陆法学者从《查士丁尼法学阶梯》和《盖尤斯法学阶梯》中开始区分契约之债和产生于侵权行为之

债 ,对于契约之债与因侵权行为所生之债的区分 ,在侵权责任法起草之前从未受到过威胁 ,作为相对权

的合同债权不受侵权法保护已为通说。在典型的侵权案件中 ,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并不存在既有的合

同关系 ,因此不会幻想将侵权行为纳入合同关系中。在通常情形下 ,违约大多与侵权行为无关 ,合同一

方未能提供标的物 、不按时履行合同义务或提供的标的物有品质瑕疵 、或提供误导对方的咨询意见 ,此

等行为并不会造成对相对人的所有权侵害或人身权伤害。但是 ,是否存在合同关系的当事人之间 ,就可

排斥一切侵权事实和侵权责任的存在? 这显然不能一概而论。典型如“加害给付” ,它既构成“积极侵害

债权” ,同时也对债权人人身权利或财产权利等绝对权的侵害。更有学者认为 ,从实质上讲 ,任何违约责

任都属于侵权责任 ,是属于侵权行为侵害对象为相对权的一种特殊侵权行为[ 4]
(第 89 页)。从比较法角

度看 ,对于责任竞合 ,不同的大陆法国家的观点其实并不一样。在德国既可以作为侵权也可作为违约来

处理 ,而在法国却刚好相反。当然 ,不管在任何法域 ,当受害人既有权提起侵权之诉又有权提起违约之

诉时 ,并不允许得到双重救济 ,他必须在两个诉因中选择一个对其有利的。

除了责任竞合的情形 ,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还存在诸多模糊的“中间”地带 ,绝对权与相对权的划分

并非泾渭分明。根据学者的归纳 ,主要有:对合同相对人健康与财产之利益的默示义务的侵害 、缔约上

的过失 、纯粹经济损失 、第三人故意对合同债权的侵害 、对第三人之利益有保护效力的合同的违反以及

对损失之请求权转移给第三人等情形。因而 ,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之间的界线并非如楚界汉河 ,正如学

者所指出 ,“在合同与侵权之间既没有一个统一的边界 ,也不可能有一个在比较法上得到证实的一般适

用的理论上的界定。侵权行为的边界在任何国家都是由本国法确定的” , “在其切合部位 ,最困难的是它

们的分界线和协调问题”
[ 2]
(第 529 页)。

法律的重合与交叉能给当事人提供更为周密的权利保护 ,能使受害者达到运用法律最大化的实现

公平的效果。但它同时也给法律安全带来影响 ,作为立法者应尽力避免。在合同法与侵权法交叉与重

合的“中间”地带 ,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二:第一 ,立法者应在切合部位划出较明确的分界 ,这种交叉与重合

虽然无法避免但应尽量减少;第二 ,立法者应解决一个行为导致两个领域的赔偿请求权产生的法律后果

不一样的问题 ,即应做到法律后果一致性 ,以避免“同案不同判” 。

合同法与侵权法的复杂关系还不止于此 ,其复杂性还表现在:第一 ,因合同关系而导致侵权法的适

用 由于合同关系导致注意义务的产生 例如 因特定合同关系承担着某种危险源之安全保护义务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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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当事人 ,一旦此等合同约定之注意义务的违反被认定为足以构成违反对他人之侵权法上的注意义务

时 ,将导致侵权责任的产生。第二 ,因合同关系排除侵权法的适用。侵权责任法中的某些责任并不适用

于存在合同关系的当事人之间 ,而仅仅适用于没有合同关系的第三方 。例如 ,对于因雇佣关系照管动物

的人或借(租)用动物的人 ,是否可以受益于侵权责任法关于动物致人损害责任的规定? 显然 ,对于动物

致人损害的救济规定 ,对危险保有者的合同相对人并不能适用。侵权责任法应将其列入除外情形 。

(二)与物权法

物权是绝对权。物权法与侵权法的关系是典型的权利宣示法和权利救济法的关系。但是否说只要

物权受到侵害 ,就以侵权法来救济呢? 进一步而言 ,在侵权责任法制订后 ,物权法上物上请求权是否仍

有适用的余地? 物权法上对占有的保护 ,是否也应移师侵权责任法内呢?

侵权责任法制订过程中 ,有学者在分析物权请求权的救济权性质后提出 ,未来我国民法物权的救

济 ,不应采用物权请求权的方式 ,而应采用侵权责任的方式 ,在侵权责任法制订后 ,应将物权请求权变更

为侵权责任
[ 5]
(第 9 页)。对此问题 ,我国台湾学者曾结合台湾地区“民法”作过精辟论述 ,认为 ,台湾“民

法”第 184条第 1项规定 ,因故意或过失 ,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者 ,负损害赔偿责任。故意以背于善良风

俗之方法 ,加害于他人者亦同;第 2项规定 ,违反保护他人之法律者 ,推定其有过失 。其中 ,并不是说侵

权法保护的客体是“权利 、风俗和法律” 。三者被放在构成要件中 ,只是对于社会上无数的财产利益受损

失的情形 ,以其为必要的筛选工具而已 ,相对于物上请求权 ,或类似的人格权 、无体财产权排除侵害的制

度 ,仅以该权利本身为其保护标的 ,对妨害者提出排除或预防妨害的请求 ,实有本质的不同[ 6]
(第 3 页)。

这说明 ,侵权法对于物权 、人格权和无体财产权的保护 ,在本质上是保护权利所体现的利益 ,其中 ,主要

是财产利益。在依靠权利自身的力量能够达到救济目的时 ,侵权责任法没有适用的余地 。比如 ,对物权

的侵害 ,只有在适用物上请求权救济不能时(物权利益不能实现时),才适用侵权法救济。有学者也认

为:正是因为两种请求权存在明显的区别 ,所以不能以一种请求权代替另一种请求权 。侵权请求权和物

权请求权分别具有不可相互代替的独立存在的价值 ,对物权的保护需要物权请求权 ,也需要侵权请求

权 ,只有一方面的保护是不全面的
[ 7]
(第 3 页)。

对于占有的侵害 。占有是物权法上一项争议颇多的制度 ,关于其性质争议至今 ,有事实说和权利说

两种学说 。前者认为 ,占有是一种事实状态 ,但具有一定的法律效果;后者主张占有是一种权利 。我国

《物权法》第五编规定了占有人的返还原物请求权 、排除妨碍 、消除危险请求权 、损害赔偿请求权 ,善意占

有人必要费用返还请求权等。对占有的侵害应归属于侵权的范畴。但是 ,占有受到法律保护是附条件

的 ,它不具有典型性而更具个性 ,因而 ,对占有的救济规则继续留在物权法中并无不妥 ,更可以昭示侵权

责任法是侵权责任通则而非侵权责任法典的性质 。

综上 ,侵权法救济规则只是在采用物权自身救济功能不足的情况时适用的制度 。物权在遭到侵害

时 ,物权请求权是对物权第一层次的保护 ,侵权责任法救济是对物权第二层次的保护 。

(三)与知识产权法

知识产权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而呈现与其它民事权利不同的表现形式 ,大多数国家以单行法模式

规定 。知识产权属于绝对权 ,虽然《侵权责任法》第 2条规定本法所称的民事权益包括了著作权 、专利

权 、商标专用权 、发现权等人身 、财产权益 ,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在知识产权单行法中一般都明确规定 ,

知识产权法自身的救济功能比较完整。一旦出现侵权事实 ,受害人可以首先通过各单行法的权利保护

机制 ,利用停止侵害 、排除妨碍或赔偿损失等责任方式达到救济的目的。

知识产权法与侵权责任法的关系 ,应当是特别法与普通法的关系。侵权责任法没有也无必要对知

识产权法已有的救济规则重复设置 ,当知识产权法自身不足以救济时 ,侵权责任法始可对其发挥作用 ,

侵权责任法对知识产权侵权的救济起补充适用。

(四)与家庭法 、继承法

侵权责任法能否涉足婚姻家庭法领域? 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多数学者认为 ,侵权责任法应仅限

·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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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民事财产法 ,而不考虑家庭法。原因在于避免讨论基于家庭法的义务支付赔偿的冲突问题 ,这种赔偿

在任何地方都有边缘性的特征 。只是在侵权责任法和家庭法所提供的特定的保护涉及到责任问题或在

特定情况下为家庭成员提供特定免责事由的情形下 ,二者才在实质上发生交叉[ 2]
(第 504 页)。

家庭关系 ,既是伦理关系 ,也是法律关系 。家庭法以亲属身份关系为纽带。亲属身份权是家庭成员

的主要权利。从权利类型看 ,亲属身份权包括亲权 、监护权 、夫妻之间的权利义务 、其他近亲属之间的权

利等;从权利内容来看 ,包括财产性的亲属身份权 、人格权性质的亲属身份权及非财产非人格权性质的

亲属身份权。对于家庭法中亲属身份权的性质 ,学界争议颇大。有认为它是绝对权 ,“有此权利者 ,得请

求一般人不得侵害其权利”
[ 8]
(第 85 页);有认为它是相对权 , “亲属身份权之义务人是特定人 ,如配偶身

份 、亲子身份 ,具有债权的形式 ,是一种身份性债权”
[ 9]
(第 385 页);有认为它是混合权 , “一方面它是`相

对的' (只针对一个他人),另一方面它又是`绝对的' (对抗所有人)” [ 10](第 117 页)。混合权说更为妥适。

事实上 ,绝对权与相对权的划分主要针对财产权而言的 ,对于身份权很难使其对号入座。

亲属身份权能否成为侵权法规范的调整对象 ?本文持肯定说观点 ,亲属身份权既为私权 ,就应有救

济机制。

亲属身份关系应该受侵权法规范的保护 ,但基于家庭亲属身份法律关系的特殊性 ,是否将亲属身份

权纳入《侵权责任法》调整范围则需仔细斟酌 。有学者指出 ,对亲属身份权利救济机制的设置 ,一是不能

脱离本国的文化与法律传统 ,二是应充分考虑到是否有利于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和保护家庭成员

合法权益等特殊目的 。从立法技术上分析 ,亲属身份权的救济有其特殊要求 ,如在提起侵权之诉时间上

的限制 、救济方式和责任方式的特殊性等与普通侵权责任有明显不同 。因而 ,如同知识产权一样 ,对亲

属身份权的保护仍需首先依靠家庭法本身设置救济规则来实现 ,《侵权责任法》没有必要将其纳入其中。

对于继承权的侵害能否适用侵权责任法规范 ,学者间的意见也不一致。多数学者持否定说 ,认为 ,

在继承权纠纷中人民法院只有在确认权利人享有合法继承权之后 ,才能责令不法占有人返还遗产 ,确认

继承权的资格问题 ,不是侵权之诉所应包括的内容 ,继承权的回复请求权也是不同于基于侵权行为的请

求权的独立请求权 ,因此 ,继承权不应成为侵权行为法的保障对象
[ 11]

(第 15 页)。肯定说认为 ,继承权的

内容包括继承选择权 、遗产管理权 、遗产分割请求权和继承回复请求权。继承回复请求权是由法律赋予

的特别请求权 ,是一种相对的请求权 ,但是“它也是一种包括的请求权。继承人可以就被继承人于死亡

时遗留下来的全部权利 ,无论是物权 、债权还是其他财产权 ,包括向遗产的非法占有人请求回复”
[ 12]

(第

79 页)。所以 ,继承回复请求权虽然是相对请求权 ,但这种相对性不足以影响继承权作为绝对财产权的

性质 ,说到底 ,继承回复请求权只是以继承权的一项权能而存在 ,是继承权所固有的内容[ 1 3]
(第 21 页)。

肯定说的理由显然更为充分 , 《侵权责任法》也将继承权的保护纳入其中 ,采肯定说。任何给付之诉

都隐含着确认之诉这一前提 ,不宜以此来否认继承权属于绝对权的性质。本文认为 ,作为一种概括性的

权利 ,继承权具有财产性 、对世性和绝对性特点 ,从便宜继承权保护的角度似不妨承认继承权成为侵权

责任法保护对象 。

(五)与保险法

责任保险制度的建立对侵权法有很大影响。现代社会事故问题非常严重 ,侵权法损失转移的救济

方式不能保证受害人获得充分赔偿 ,并可能从经济上毁掉侵权责任人 ,造成新的社会问题。而且 ,有些

事故是现代文明的副产品 ,与其让从事这种活动的个体遭受沉重的侵权责任 ,不如由整个社会共同承担

社会文明进步的代价的观念逐渐被人们接受 ,具有损失分散功能的责任保险制度因势而生并日益发达。

保险制度实现损失分散有两种形式:一是投保人为填补自己将来可能遭受的人身或财产损害设立

的保险 ,即自己保险;二是投保人为填补他人将来可能遭受的人身或财产损害设立的保险 ,其中最重要

的是责任保险。责任保险制度强化了对受害人损失填补的职能 ,同时也导致侵权责任法的预防性惩罚

职能逐步后退。它对传统侵权责任法既起补充作用 ,又因此使侵权责任法无法继续保持自我完善的最

初契机 学者在总结责任保险制度对侵权法的冲击时指出了三点:一是促进了无过失责任的建立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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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二是侵权责任社会化而个人责任没落;三是更进一步否定了传统侵权法所隐含之吓阻或预防损害发

生之功能 ,更积极地强调侵权法填补损害的功能
[ 14]

(第 27 页)。

三 、侵权责任法调整范围与相关公法的冲突与协调

(一)与国家赔偿法

国家赔偿是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造成的损害给予的赔偿 ,属于国家责任的一种

形式 。国家赔偿法属于公法的范畴 ,与民事侵权法似应不同 。但从比较法的观点来看 ,国家赔偿法与侵

权责任法相互联系 、互为补充 , “私法甚至已经偶尔涉足公法以弥合其分歧”
[ 2]
(第677 页)。在多数国家 ,

国家赔偿责任都以私法为基础 ,有关案件由民事法庭进行审理 ,如德国 、卢森堡 、荷兰和丹麦;有些国家

更为直接 ,官员违反义务属于侵权行为 ,直接按照民事侵权法规范对其进行评判 。

依我国《国家赔偿法》 ,国家赔偿案件非由民事法庭受理而由行政法庭审判 。从范围来看 ,它不同于

民事赔偿“有侵权必有赔偿”的原则 ,国家只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一部分违法侵权行为承担赔偿责

任 ,国家赔偿窄于民事赔偿 ,属于有限赔偿责任:第一 ,致害行为之范围 。仅规定了行政赔偿 、刑事赔偿

以及特定的民事 、行政司法赔偿 ,对于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 、抽象行政行为致害赔偿 、不作为致害赔偿

等没有规定。第二 ,侵害的客体之范围 。仅规定了侵犯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国家赔偿 ,而将侵犯其他合法

权益(例如劳动权 、受教育权 、选举权)的行为皆排除 。第三 ,关于损害之范围 。现行国家赔偿法仅规定

了对实际的 、直接的财产损失的赔偿 ,将精神损害 、可期待的利益损失排除在国家赔偿范围之外(将于

2010年 12月 1日施行的新国家赔偿法增加了精神损害的范围)。针对国家赔偿法的种种限制 ,有人戏

称现行国家赔偿法是国家不赔法。

学者认为 ,国家赔偿法兼具公 、私法属性 ,顺应国际潮流 ,民法规范应当成为国家赔偿法主要法律渊

源之一 ,侵权责任法在国家赔偿中应有其适用的空间 。在国家赔偿中适用民事责任法用以补救国家赔

偿法法典自身的不足 ,是当前条件下扩大国家赔偿范围的一种可能途径[ 15](第 26 页)。在学术界对国家

赔偿法修改的讨论热潮中 ,不少学者提出应将国家赔偿纳入侵权责任法的调整范围 ,如提出国家赔偿法

法典本身没有规定的 ,可以准用民事赔偿的有关规定。本文认为 ,国家赔偿是对滥用公权的惩戒和对私

权损害的救济 ,其核心是民事赔偿 。为彰显以民为本 ,国家权力绝无享受特权的理由 ,没有必要在侵权

法之外另搞一套赔偿标准 ,这既是立法资源的浪费 ,也与现代执政理念和民主法治精神所不容 。因而 ,

国家赔偿法规定对滥用公权的惩戒和申请国家赔偿的程序 ,对于如何进行损害赔偿 ,应适用侵权责任法

的规定。

(二)与刑法

刑法与侵权法分属公法和私法两个不同的法域 ,但两者的关系却异常密切 。

从法律发达史看 ,侵权法与刑法历史上曾互为一体 ,且在有些国家沿习至今 。在罗马法早期 ,侵权

行为被视为私犯或准私犯 ,受害方可能有获取加害人之身体的权利 ,在司法程序结束时加害人可能被戴

上镣铐和被剥夺自由 。只是到了后期 ,侵权行为产生了一个现金赔偿之债 ,赔偿的目的不是赎罪而是赔

偿造成的损害的观念取得了主导地位 ,侵权责任法才逐渐与刑法发生分离 。

自从侵权责任法与刑法分离以来 ,刑法成为公法之一部分 ,但在加害人的行为既违反刑法又对个人

人身或财产造成损害的情形下这两个制度会相遇 。质言之 ,刑事犯罪并不必然对他人造成损害 ,但一个

对他人造成损害的犯罪行为通常同时构成一个损害赔偿之诉。在两者交叉时 ,刑事责任与侵权责任不

可相互取代 ,但却会相互影响 。

侵权责任对刑事责任的影响。在一个犯罪人的行为并不具有严重的可非难性而且行为人主动补救

了其不当行为之后果时 ,有些国家可以依据这些规定免除刑事处罚 。如《奥地利民法典》第 42条规定:

如果一个人的犯罪行为最高处刑不超过 3年徒刑 、罪过不严重 ,无进一步实施犯罪之预期而且行为之后

果已通过其他方式被基本消除 补偿或赔偿 行为人可以不受刑事处罚 其他国家的刑法在量刑时也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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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行为人在犯罪之后的行为以及其所作出的消除损害之努力 ,如《意大利刑法典》第 62条以及第 133条

就是很好的例子 。

刑事责任对侵权责任的影响。一是限制 ,因追究加害人的刑罚而排除受害人的非物质(精神)损害

赔偿权。如荷兰和德国法院认为 ,在某些案件中判处被告人监禁 ,则满足受害人对非物质损害(痛苦和

疼痛)的赔偿请求 ,不能再支持其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二是扩张 ,刑事犯罪行为不仅仅具有特别的罪过 ,

而且其导致的损害比通常的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更大 ,法律应允许对刑事案件的受害人之某些特定损

失予以赔偿 ,这些损失如果由通常的侵权行为造成是得不到赔偿的 。如《奥地利民法典》第 1331条规

定 ,如果“某人的财产被刑法禁止的行为损害 ,他有权就该物的感情价值主张赔偿” ;《意大利刑法典》第

185条也规定:任何犯罪行为都发生“民事法律规范”中的责任 ,而且“任何造成经济上的或非经济上的

损失的犯罪行为都导致加害人和对加害人之行为负有责任的人(对受害人)承担民法上的赔偿责任”;

《瑞典赔偿法》第 2章第 4条和《芬兰赔偿法》第 5章第 1条都规定 ,犯罪行为造成的纯粹经济损失在民

法上可以得到救济。

综上 ,刑法与侵权法的相互关系问题存在两个方面:一是侵权责任的承担对刑事责任的轻重的影

响 ,这是刑法学者在刑法修订时考虑的事项 ,非本文讨论范围。二是侵权责任法能否适用于附带民事案

件? 如果回答是肯定的 ,那么 ,刑事责任的承担对民事侵权责任有无影响力及其大小 ?这是侵权责任法

适用时无法回避的问题。笔者认为 ,对刑事犯罪的受害者无论是提起纯民事诉讼还是附带民事诉讼均

应适用侵权责任法 ,以维护法律的统一性 ,刑法似无必要规定损害赔偿的条款;但是 ,考虑到一事不再罚

的原则 ,对被判处监禁以上的被告人 ,对具惩戒性的非物质损害赔偿请求一般不宜支持。

四 、结语———独立的侵权责任法调整范围及其法律适用

对民事权利的救济是整个社会中多种规范的共同任务 ,侵权责任法只是私权利救济的通则而非全

部。各种权利宣示法中的救济规范同样构成侵权责任法的渊源 ,它们在各自的领域中发挥着保护民事

权利的作用。进一步而言 ,在民法的体系中 ,独立的侵权责任法仅充当着普通法的角色 ,债法 、物权法 、

知识产权法 、家庭法和继承法等权利宣示法则承担着特别法的角色。与各权利宣示法分工合作 ,各司其

职 ,方可实现对民事权利的周延保和法律内部秩序的稳定与和谐 。侵权责任法所保护的权利在本质上

虽然应是一种私权 ,即此种权利是实质意义上的由私法体系所保护的法律上权利
[ 16]

(第 11 页),但对于

部分源于公法的侵权责任如国家赔偿 、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等 ,其核心仍然是民事权利救济 ,侵权责任法

不应将其排斥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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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flict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Independent

Tort Liability and Adjacent Jurisdictions

Zeng Xiangsheng

(Guangdong Univ ersity of Business S tudies , Guangzhou 510320 , Guangdong , China)

Abstract:The legal sy stem of a country is of ten a w hole , and each area of change and innovation

have af fected its adjacent areas;in respect of it s ow n contents and sy stem designs o f the change and

innovation , it is also rest ricted and affected by its adjacent jurisdictions.Independent T ort Law is

destined to impact the existing leg al o rder and the division of i ts functions , and coincide and conf lict

inevitably w ith the adjacent areas o f the law on the range o f adjustment .Relief over the civi l rights is

a common task for many norms in social community , and To rt Liability is not al l right but a g eneral

rule fo r relief , as the role of common law ;and relief no rms in declaration of rights are the source of

To rt L iability , as special law of To rt law , playing the ro le o f pro tecting civi l rights in their respective

fields ;and the applicat ion of tort law , should take a particular method which is bet ter than the

common law rulesl.For vio lation of public law from tor t liabili ty , such as nat ional compensation , the

criminal w ith the civil compensation , tort law should no t be excluded.

Key words:tor t liabili ty ;range of adjustment;application of law s;confl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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